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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務作業與飛行天氣需求 
巴南星 

桃園縣蘆竹鄉新南路一段 376 號 2 樓

一、 前言： 
飛 航 管 制 作 業 為 航 空 公 司 2 4 小 時 作 業 ， 有 別 於 票 務 、 貨 運 或

行 政 等 單 位，其 工 作 性 質 特 殊，必 須 綜 合 考 量 各 項 運 航 需 求 ，

在 確 保 運 航 安 全 的 前 提 下，執 行 公 司 運 航 政 策，追 求 最 高 效 率。 
航 務 作 業 涉 及 人 員、裝 備、環 境 等 諸 般 因 素，本 篇 報 告 以 偏 重

環 境 因 素 中 的 飛 行 天 氣 ， 作 為 提 報 重 點 。  
 
二 、  現 行 航 務 作 業 概 況 ：  
1 .起 飛 前 ：  

飛 航 管 制 部 依 據 本 公 司 向 交 通 部 民 航 局 空 運 組 申 請 且 核 准

之 航 班 班 機，執 行 簽 派，並 依 飛 機 機 型、飛 航 法 規、飛 行 天

氣、飛 航 指 南 ﹝ A I P﹞、飛 航 公 告 ﹝ N O TA M﹞ 與 機 務 狀 況 ，

規 劃 適 切 的 航 路 ， 擬 妥 飛 行 計 畫 書 ﹝ F l i g h t  P l a n﹞ ， 向 飛 航

組 員 作 飛 航 簡 報 ﹝ B r i e f i n g﹞ 。  
2 .飛 行 中 ：  

  注 意 航 機 動 態 ， 掌 握 航 路 、 目 的 地 與 備 降 場 天 氣 資 訊 ， 作

為 一 旦 航 機 轉 降 時 ， 次 一 飛 行 計 畫 書 的 擬 訂 。  
3 .飛 行 後 ：  

 留 意 飛 航 組 員 是 否 有 書 面 或 口 述 意 見，作 為 爾 後 製 作 飛 行 計

畫 之 參 考 。  
 
三 、 飛 行 天 氣 與 飛 航 安 全 ：  
 1 .人 類 飛 行 歷 史 已 有 百 餘 年 ， 天 氣 變 化 始 終 困 擾 著 飛 行 者 ，

近 代 航 空 科 技 發 展 奇 速，可 謂 日 新 月 異，各 種 飛 航 問 題 由

於 航 空 器 設 計 之 精 密 與 導 航 助 航 設 備 之 不 斷 研 究 更 新，幾

已 盡 可 控 制，惟 獨 飛 行 領 域 中，關 係 密 切 而 變 化 複 雜 之 氣

象 因 素 尚 難 以 駕 馭，如 低 能 見 度、風 切、亂 流、積 冰 與 雷

雨 等 均 能 危 害 飛 行 安 全 。  
 2 .飛 行 天 氣 的 變 化 絕 對 是 一 個 威 脅 或 危 機 ( T H R E AT )， 不 同

性 質 的 危 害 天 氣 會 產 生 不 同 性 質 的 T H R E AT，飛 行 前 的 飛

航 簡 報 對 危 害 天 氣 的 描 述 愈 精 細 明 確，愈 能 使 飛 航 組 員 瞭

解 T H R E AT 之 現 象 ， 進 而 在 飛 行 操 作 中 ， 充 分 管 理

( M A N A G E )， 避 免 犯 錯 ( E R R O R )， 以 確 保 飛 行 安 全 。  
3 .本 公 司 已 將 T H R E AT  a n d  E R R O R  M A N A G E M E N T  作 為 飛

航 作 業 的 標 準 程 序 ， 所 有 在 飛 航 管 制 部 實 施 的 飛 航 簡 報 ，

均 由 合 格 的 簽 派 員 ， 將 該 次 飛 行 的 T H R E AT 分 析 並 列 舉 於

簽 派 員 工 作 表 ( D i s p a t c h e r  Wo r k  S h e e t )， 向 飛 航 組 員 提 示 ，

飛 航 組 員 依 據 各 項 飛 航 簡 報 文 件 ， 於 簡 報 完 畢 時 分 析 且 列

舉 該 次 飛 行 的 T H R E AT 於 飛 航 組 員 工 作 表 ( C r e w  Wo r k  
S h e e t )， 雙 方 充 分 交 換 意 見 ， 並 簽 署 飛 行 計 畫 書 。  

4 .經 飛 航 管 制 部 的 長 期 觀 察 顯 示，飛 行 天 氣 因 素 被 飛 航 組 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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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 簽 派 員 共 同 認 為 T H R E AT 的 機 率 高 達 所 有 航 班 架 次 的

8 0 %； 可 知 不 論 起 飛 機 場 、 航 路 、 目 的 地 機 場 與 備 降 場 的

飛 行 天 氣 ， 實 為 影 響 飛 航 操 作 與 飛 行 計 畫 擬 定 的 重 要 因 素

之 一 ， 易 言 之 ， 忽 視 飛 行 天 氣 是 絕 對 有 礙 飛 行 安 全 的 。  
  
四 、  飛 航 任 務 提 示 之 天 氣 考 量 ：  

1 .濃 霧 是 一 種 T H R E AT：  
( 1 )當 起 飛 機 場 的 濃 霧 造 成 能 見 度 低 到 某 一 程 度 ， 航 管 單 位

將 實 施 流 量 管 制 作 業 ， 飛 機 在 地 面 滑 行 的 時 間 會 增 加 ，

燃 油 需 求 增 加 應 列 入 飛 行 計 畫 。  
( 2 )當 起 飛 機 場 的 能 見 度 低 到 某 一 程 度 ， 無 法 於 起 飛 後 因 故

降 落 回 原 起 飛 機 場 ， 飛 航 組 員 與 簽 派 員 必 須 依 據 法 規 ，

檢 視 並 選 擇 一 個 離 起 飛 機 場 適 切 距 離 的 備 降 場 ， 該 備 降

場 的 天 氣 限 度 必 須 合 乎 該 型 飛 機 的 儀 降 標 準 。  
( 3 )當 預 報 目 的 地 機 場 的 能 見 度 低 到 某 一 程 度 ， 無 法 於 預 計

落 地 時 段 實 施 儀 降 ， 目 的 地 機 場 的 航 管 單 位 將 實 施 流 量

管 制 作 業 飛 ， 飛 航 儀 降 批 次 隔 離 增 加 ， 飛 行 計 畫 書 內 應

增 列 盤 旋 與 隔 離 所 需 之 燃 油 。  
2 .雷 雨 是 一 種 T H R E AT：  
( 1 )當 起 飛 機 場 或 目 的 地 機 場 有 雷 雨 或 預 報 雷 雨，飛 航 組 員

將 面 對 風 切 、 下 暴 氣 流 、 大 雨 ﹝ 可 能 造 成 低 能 見 度 與 跑

道 積 水 ﹞ 的 挑 戰 ， 飛 航 任 務 提 示 必 須 考 量 萬 一 機 場 關 閉

時 ， 飛 航 組 員 值 勤 時 間 或 飛 航 時 間 的 延 長 ， 是 否 超 過 法

規 的 許 可 ， 必 要 時 將 加 派 飛 航 組 員 人 數 。  
( 2 )當 起 飛 機 場 或 目 的 地 機 場 有 雷 雨 或 預 報 雷 雨，簽 派 員 應

考 量 在 飛 航 計 畫 書 增 加 額 外 的 油 料 ， 已 備 地 面 滑 行 及 飛

抵 目 的 地 機 場 時 盤 旋 待 命 之 用 。  
( 3 )航 路 上 及 其 附 近 的 雷 雨，可 能 產 生 亂 流，若 因 航 管 的 高

度 隔 離 或 飛 機 較 重 等 因 素 而 無 法 由 飛 航 組 員 飛 到 較 高 的

高 度 以 躲 避 雷 雨 ， 飛 機 就 必 需 採 偏 離 航 路 的 左 右 閃 躲 ，

勢 必 增 加 航 程 與 油 量 銷 耗 。  
3 .颱 風 是 一 種 T H R E AT：  

( 1 )當 起 飛 機 場 或 目 的 地 機 場 受 颱 風 侵 襲，飛 航 組 員 將 面 對

狂 風 、 亂 流 、 大 雨 的 挑 戰 ， 飛 航 任 務 提 示 必 須 考 量 萬 一

側 風 超 限 導 致 機 場 關 閉 而 轉 降 時 ， 飛 航 組 員 值 勤 時 間 或

飛 航 時 間 的 延 長 ， 是 否 超 過 法 規 的 許 可 ， 必 要 時 將 加 派

飛 航 組 員 人 數 。  
( 2 )當 原 有 航 路 及 其 附 近 受 颱 風 的 威 脅，簽 派 員 應 重 新 規 劃

航 路 以 避 讓 ， 並 在 飛 航 計 畫 書 增 列 額 外 的 油 料 ， 以 備 飛

航 組 員 採 偏 離 航 路 的 左 右 閃 躲 。  
4 .積 冰 是 一 種 T H R E AT：  
( 1 )當 起 飛 機 場 有 嚴 重 降 雪 或 預 報 嚴 重 降 雪，飛 航 組 員 將 面

對 除 冰 操 作 程 序 的 壓 力 ， 向 除 冰 作 業 單 位 申 請 依 序 、 除

冰 操 作 完 成 後 到 起 飛 前 的 時 效 計 算 、 地 面 積 冰 使 滑 行 的

速 度 較 難 控 制 等 ‧ ‧ 均 會 造 成 航 班 延 誤 ， 如 有 任 何 匆 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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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 成 疏 失 ， 都 會 影 飛 安 。  
( 2 )得 知 天 氣 預 報 結 冰 空 層 涵 蓋 飛 航 路 徑，簽 派 員 於 任 務 提

示 時 ， 必 須 與 飛 航 組 員 詳 加 說 明 ， 飛 航 天 氣 資 訊 的 精 確

度 與 飛 航 組 員 的 是 否 按 標 準 操 作 ， 影 響 飛 安 甚 鉅 。  
( 3 )預 報 目 的 地 機 場 於 預 計 降 落 時 段 嚴 重 降 雪，而 該 時 段 恰

逢 機 場 航 空 器 起 降 頻 繁 ， 則 額 外 油 量 的 攜 帶 必 須 由 簽 派

員 依 公 司 的 燃 油 政 策 增 列 ， 已 備 航 管 要 求 作 隔 離 與 盤 旋

之 用 。  
( 4 )如 天 氣 預 報 目 的 地 機 場 降 雪 嚴 重 係 氣 團 所 致，則 選 擇 其

附 近 機 場 作 備 降 場 實 屬 不 智 ， 此 時 簽 派 員 應 選 較 遠 之 機

場 作 備 降 場 ， 不 易 受 氣 團 影 響 。  
5 .亂 流 或 火 山 是 T H R E AT：  
( 1 )當 天 氣 預 報 亂 流 區 域 涵 蓋 飛 航 路 徑，簽 派 員 於 任 務 提 示

時 ， 必 須 對 飛 航 組 員 詳 加 說 明 亂 流 空 層 與 幅 度 ， 以 利 飛

航 組 員 向 空 服 人 員 提 示 ， 避 免 於 該 區 域 作 餐 飲 服 務 ， 以

維 飛 安 。  
( 2 )當 火 山 活 動 區 域 涵 蓋 平 日 飛 航 路 徑，簽 派 員 必 須 另 行 規

劃 航 路 ， 遠 離 火 山 活 動 區 域 。  
 
五 、  異 常 天 氣 資 訊 獲 得 與 運 用 ：  

1 .飛 航 管 制 部 鼓 勵 飛 航 組 員 ， 於 任 務 歸 詢 ( D e b r i e f i n g )時 ，

對 飛 航 天 氣 預 報 的 精 確 度 提 供 意 見，並 將 異 常 天 氣 的 實 際

遭 遇 ， 透 過 簽 派 員 分 享 經 驗 予 後 續 航 班 的 組 員 。  
2 .要 求 簽 派 員 熟 悉 天 氣 資 訊 管 道 ， 例 如 日 本 空 域 亂 流 頻

繁 ， 可 由 多 處 網 站 及 時 獲 得 亂 流 預 警 之 飛 航 天 氣 ， 提 供 飛

航 組 員 參 考 。  
3 .如 天 氣 因 素 造 成 額 外 油 量 需 求 增 加 ， 而 使 飛 機 總 重 超 過

最 大 許 可 起 飛 限 制 ， 簽 派 員 必 須 適 時 與 貨 運 管 制 部 門 協

調 ， 減 少 貨 運 酬 載 ， 以 使 飛 機 符 合 最 大 許 可 起 飛 限 制 。  
4 .如 已 知 被 派 遣 的 飛 機 其 防 冰 裝 備 不 佳 ， 而 預 知 飛 航 路 徑

會 經 過 結 冰 空 層 時 ， 簽 派 員 應 調 派 防 冰 裝 備 妥 善 的 飛 機 執

行 任 務 。  
5 .如 遇 颱 風 侵 襲 而 影 響 飛 航 作 業 ， 當 預 知 航 機 不 易 順 利 起

降 ， 導 致 飛 航 組 員 超 過 值 勤 時 間 或 飛 航 時 間 ， 應 及 早 向 航

員 管 理 階 層 反 應 ， 加 派 飛 航 組 員 人 數 ， 以 符 法 規 要 求 。  
 
六 、  結 語 ：  

飛 行 天 氣 雖 是 飛 航 作 業 考 量 因 素 的 一 環 ， 但 天 氣 變 化 多

端 難 以 掌 握 ， 今 日 氣 象 研 究 科 技 進 步 已 達 古 人 所 謂 「 上

通 天 文 ， 下 知 地 理 」 的 境 界 ， 惟 航 空 事 業 與 飛 行 天 氣 工

作 的 介 面 仍 有 賴 人 為 因 素 的 努 力 ； 簽 派 員 與 飛 航 組 員 的

合 作 無 間 ， 以 細 膩 的 思 考 、 專 業 的 判 斷 加 上 標 準 的 作 業

程 序 ， 才 能 使 飛 行 天 氣 變 化 的 危 機 ( T H R E AT )作 有 效 的 管

理 ( M A N A G E M E N T )， 減 少 錯 誤 ( E R R O R )的 發 生 ， 使 飛 航

更 安 全 ， 這 也 是 長 榮 航 空 全 體 人 員 共 同 努 力 的 目 標 。  


